手术麻醉临床信息系统及重症监护信息系统

运维服务需求

一、维保类型：系统运维

二、服务期：2年，合同一年一签
三、维保内容：

（一）系统名称
1. 手术麻醉临床信息系统软件系统

2. 重症监护信息系统

（二）维保服务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1. 保障软件的正常运行，对软件中存在的缺陷进行升级和优化，确保软件的正常使用。

2. 在不改变系统核心架构的前提下，对已有功能进行局部界面、字段、展示逻辑的调整。用户在软件正常运行过程中提出的合理化需求（如：旧报表与旧模板调整、新报表与新模板的增加），可由双方约定时间进行更新。
3. 软件应用的支持和培训服务，包括软件远程电话支持、用户培训、故障维护等，具体说明如下：

（1）远程电话支持：电话7×24小时远程支持或软件技术问题解决与分发。

（2）故障维护解决系统运行过程中由于网络、服务器、计算机、操作系统等原因所产生的软件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并在完成故障处理后出具产品维护报告，包含问题的原因、解决办法及建议。

（3）软件正确性维护：软件运行过程中新发现的软件错误，负责维护并及时改进，同时提供软件维护说明。

（4）用户培训：负责软件更改后造成软件操作变化的使用培训，培训对象为医生、护士、技术工程师、业务科室的关键用户。同时提供新功能使用说明。

（5）定时巡检：经许可，每季度进行一次定期现场巡检，对应用软件的软硬件环境进行检查，发现影响系统稳定运行的隐患因素并及时排除。出具系统巡检报告，内容包含巡检范围、结果及巡检建议。

（6）需求的更新：由于国家卫生主管部门政策变化导致本合同范围内的软件系统功能中的表单内容或格式需变更，共同协商确认后，及时完善到系统中。

（7）系统建设建议：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不定期提供科室软件建设建议方案。

（8）文档管理：提供和完善相关服务工作文档（软件更新的内容说明和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说明）。

4. 在维护期内，如软件系统故障，需在接到通知后30分钟内予以响应，及时处理问题。

5. 如果遇到较为复杂的问题，一般通讯手段的咨询和远程协助不足以解决，根据故障具体情况，应在24小时内安排工程师到达用户现场第一时间内对系统进行处理，使系统重新恢复运行。对于无法解决的故障，必须给予书面答复。

6. 接口运维服务

（1）接口远程处理：提供技术支持以保障系统范围现有接口及新增接口的稳定运行。

（2）提供接口解决方案：对于现有接口运行不畅，提供接口解决方案，并积极配合进行调整。

7. 数据库运维服务

（1）数据库服务器巡检：一年2次进行数据库服务器巡检，对现有数据库运行状态进行评估，巡检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巡检报告》。

（2）问题日志远程处理：对数据库中产生的问题日志，提供远程查看与指导。

（3）数据恢复：协助系统主管工程师恢复数据库数据。

（4）数据调整：协助系统维护人员进行数据调整。

（5）数据迁移：协助进行数据库迁移，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

8.服务请求级别：

	严重级别
	情况描述
	措施
	客户措施

	1级
仅通过电话方式

提交
	灾难性的业务影响，核心业务流程极大的损失以及工作无法合理地继续
	在接到第一个电话后5分钟内响应。以24×7为基础提供连续的支持服务。在公司内将问题快速升级至产品团队，并通知公司高级经理主管人员
	通知客户所在地的客户经理。分配合理的资源以实现甲乙双方24×7的连续的支持服务

	A级
仅通过电话方式

提交
	严重的业务影响，系统服务降级或较大的损失
	接到第一个电话后5分钟内响应。以24×7为基础提供连续的支持服务，并通知公司高级经理
	分配合理的资源以实现甲乙双方24×7的连续的支持服务，并通知客户经理

	B级
通过电话、网络、邮件方式提交
	中等的业务影响，系统服务降级或中等的损失，但在系统不正常的情况下，工作仍可以合理地继续
	在接到第一个电话后1小时内响应，以24×7为基础提供连续的支持服务
	分配合理资源以实现工作时间的支持服务

	C级
通过电话、网络、邮件方式提交
	很小的业务影响，系统服务功能影响较小或不影响使用
	在接到第一个电话后2小时内响应，以24×7为基础提供连续的支持服务
	分配合理资源以实现工作时间的支持服务


1级/A级问题若远程无法解决，须在12小时内到场。

9.数据安全与保密：

（1） 双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互尊重对方的知识产权。

（2）未经一方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转让、许可使用、交换、赠予或与任何第三方共同使用或不正当使用保密信息。违反本条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实施方案、产品信息、用户手册、软件代码、系统架构、运营数据、用户信息、业务数据、项目资料、商务信息，以及双方以口头、书面、电子或其他形式披露的明确标注为保密或依其性质应被视为保密的信息。

（4）供应商特别承诺，对于在服务过程中接触、收集、处理或以其他方式知悉的院方医院相关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患者信息、诊疗数据、医疗记录、运营管理数据、系统日志等），均属于保密信息的核心组成部分。供应商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仅在本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内使用上述数据，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提供或允许其使用，并在合同终止后按照院方要求返还或销毁相关数据。

（5）供应商保证，院方在使用供应商根据本需求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时，如因供应商原因导致院方遭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由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并赔偿因此给院方造成的损失。

（三）报告服务

供应商应在每次巡检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提供《巡检报告》，并在年度服务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提供《年度运维总结报告》，内容包括：服务请求统计、平均响应/解决时间、重大故障处理记录、系统优化建议等。

供应商须将各系统相关最新版本文档移交给院方，包括但不限于：标准操作维护手册（含停机、启动、备份、恢复步骤）、数据字典、数据库用户名密码、超级管理员或管理员密码、服务器IP、用户手册等。


